
四川省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建立异地就医

结算平台，实现全省范围内异地就医同步结算”的要求，以

及国家关于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工作部署，为方便我省

参保人员异地就医，规范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加强异地就医

监管，结合我省异地就医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省内外跨统筹区的就医管理。

第三条 异地就医管理按照“参保地待遇、就医地结算、

就医地监管、省级统一清算”的原则，实行全省统一组织、

市（州）协同管理的模式。省内异地就医执行参保地目录，

跨省异地就医执行就医地目录。

第二章 就医人员管理

第四条 异地就医实行登记备案管理，下列情形需先通

过参保地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

（一）退休异地安置和长期异地居住的；

（二）因疾病治疗需要转至参保地以外就医的；

（三）其他符合参保地规定可异地就医的。



参保人员因出差、探亲、旅游等在异地突发疾病确需就

地急诊、抢救的，可在出院结算前通过参保地经办机构办理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

第五条 参保人员的省内异地门诊特殊疾病执行参保

地规定，备案手续按照第四条相关条款执行。

第六条 在省内使用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在药店购

药及普通门诊就医无需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

第七条 异地就医人员须到就医地开通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业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就医、购药，方可

通过联网结算医疗费用。

第八条 异地就医人员就医、购药，须持社会保障卡结

算医药费用。

第三章 就医服务管理

第九条 省内异地就医使用全省统一的药品、诊疗项目

和医疗服务设施编码。跨省异地就医执行就医地药品、诊疗

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及范围。

第十条 统一全省服务协议范本，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业务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服务协议范围管

理。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应为异地就医人员提供合

理、规范的医疗服务，直接结算医药费用，不得提供过度服

务，浪费医疗保险基金。

第十一条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

零售药店向异地就医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费用结算进行监



管。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由就医地按《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和服务协议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建立全省统一的异地就医智能监控及审核

系统，对我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实行统一监管。智能监审系

统对全省异地联网结算的医疗费用进行统一筛查分析，发现

的问题通过智能监审系统反馈到就医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由就医地按照本地服务协议进行处理。

第四章 费用结算及周转金管理

第十三条 异地就医人员发生的就医、购药费用，按参

保地的待遇政策结算，需个人承担的部分，由个人直接支付

给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需医疗保险基金承担的部

分，由就医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协议与定点医疗机构和定

点零售药店直接结算。

第十四条 参保人员因出差、探亲、旅游等临时离开参

保地或居住地期间，在异地因急诊、抢救发生的医疗费用按

下列情形处理：

（一）已按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且在就医地定点医

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直接结算；

（二）未按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或在就医地非定点医

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凭医院相关证明材料回参保地按规

定报销。

第十五条 异地就医结算周转金实行专用存款账户管

理。



异地就医结算周转金（含利息）的筹集、使用和清算具

体办法按照我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异地就医结算周转金使用和清算接受审计

及有关部门监督。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十七条 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应明确承担异地就医管

理工作职责的部门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专职管理异地就

医事务；各级财政部门应为异地就医管理工作正常开展提供

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十八条 省医疗保险异地结算中心建立全省异地就

医管理服务考核机制。各市（州）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将异

地就医服务质量纳入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考

核范围。

第十九条 参保人员对异地就医费用结算有异议的，由

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解释处理。

第二十条 异地就医人员在就医地产生的档案，由就医

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

收集、整理、存档。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的相关内容与今后国家出台的政

策不一致的 ，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四川省医

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暂行办法》（川人社发〔2014〕29 号）

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分别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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